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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苏州亨通铜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苏州亨通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铜材”） 

 ●投资金额：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使用特种铝合金及铜深加

工项目（2015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2015 年 5 月 22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以下简称“特种合金项目”）募集资金 25,900.00 万元对亨通铜材进

行增资。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基金”）以现金对亨通铜材增

资 2,900 万元。 

    ●国开基金以增资方式进行投资，投资年化收益率不超过 1.2%，投资期限

为 10年。 

 

一、增资扩股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会议表决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苏州亨通铜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特种铝合金及铜深加工项目（以下简称“特种合金项目”）募集资

金 25,90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亨通铜材增资，同时引入新投资者国开基金对亨

通铜材增资 2,900 万元，并同意公司及亨通铜材与国开基金签署《投资合同》。

增资扩股完成后亨通铜材的注册资本由 4,200 万元变更为 33,000 万元，按亨通

铜材增资后的净资产确定公司与国开基金的持股比例为 90.07%和 9.93%。 

2015年 11月 25日，公司及亨通铜材与国开基金在苏州签署了《投资合同》。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涉及的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的权限，因此无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此次对外投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扩股主体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亨通大道88号 

    法定代表人：尹纪成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光纤光缆、电力电缆、特种通信线缆、光纤预

制棒、光纤拉丝、电源材料及附件、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的制造、销售，废旧

金属的收购，网络工程设计、安装，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名称：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开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非证券业务的投资、

投资管理、咨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缺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亨通铜材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吴江市七都镇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钱福林 

    注册资本：4,200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铜杆、铝杆、铝合金杆生产加工销售；铜丝、铝丝、铜铝合金杆、

通讯电缆及附件、电力电缆及附件销售。 

    经营情况：截至 2015年 10 月 31日，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 14,672.77万元，

负债 2,705.87 万元，账面净资产 11,966.90万元（包含公司本次拟增资额 2.59

亿元中的 1.15亿元）。 

四、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1、公司以募集资金 25,900.00 万元向亨通铜材增资，国开基金以人民币现

金 2,900 万元向亨通铜材增资，增资后，亨通铜材的注册资本增加到 33,000 万

元，约定增资完成后国开基金取得亨通铜材 9.93%的股权。 

2、国开基金对亨通铜材的投资期限为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之日起 10年（以

下简称“投资期限”），在投资期内及投资期限到期后，国开基金有权按照合同

约定行使投资回收选择权。 

3、国开基金缴付全部增资款后，在 2015年 12月 31日之前，由亨通铜材委

派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国开基金配合上述手续的办理。 

4、亨通铜材收到本次增资款后，确保本次增资款用于特种铝合金及铜深加

工技术改造项目。 

（二）投资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基金不向亨通铜材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

东会是亨通铜材最高权力机构。 

（三）投资回收 

1、投资期限届满前，国开基金有权要求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比例和

价格回购国开基金持有的亨通铜材股权，公司有义务按照国开基金要求回购有关

股权（每一次回购的股权以下称为“标的股权”）并在本条规定的回购交割日之

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2、公司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的股

权的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回购计划如下：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万元） 

1 2023年 11月 24 900 

2 2024年 11月 24 1000 

3 2025年 11月 24 1000 

(四)投资收益 

1、在投资期限内，国开基金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 1.2%。 

2、国开基金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 

1.2％/年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计算投资收益。国开基金每年的投资收益=国开



基金实际投资（即国开基金本次增资 2,900 万元＋国开发展基金实际追加投资

（如有）－国开基金已收回的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在每个年度内国开基金

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该年度的投资收益+以前年度内应得未得的投资收益。项目

建设期内国开基金投资收益未收取的，国开基金有权在建设期结束后，于 2017

年 5月 25日一次性收取。 

(五)其他承诺 

1、亨通铜材承诺按照投资合同，在每年 11月 24日之前按期支付投资收益。 

2、公司出具资金回购确认函，承诺若亨通铜材分红未达到约定收益要求时，

由公司负责将差额部分补足国开基金。 

五、对子公司增资及引入新投资者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开基金的增资是国家扶持公司在重点领域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加

大技术创新的重要举措，国开基金与公司同时对亨通铜材增资有利于特种铝合金

项目的加快实施与技术创新，尽早实现项目投产，从而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市

场竞争能力。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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